东南大学研究生暂缓注册缓缴学费申请书

	姓    名


	
	院    系


	

	学    号


	
	一卡通号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缓交

学年度
	     20      学年——20      学年

	本人申请
	申请原因：请附当年度《家庭低保证》复印件或户籍所在区（县）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复印件。
本人承诺：将在  2015  年  12  月前主动缴清学费，完成本学年度学籍注册。若届时未缴清学费，同意按未注册学籍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本学年度

学费来源
	□当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□国家助学贷款
□其他来源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院系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时间：

	研究生院意见
	


备 注：1、每位同学一次只能申请缓缴一学年的学费。2、《家庭低保证》或贫困证明原件由院系负责审核。

